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就该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 

1、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息）——根据 2007 年 4 月 19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所生产的税控收款机产品为了参加北京国际招标有限公

司组织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税控收款机、税控器和金融税控收款机产品公开选型招标项目

的采购活动。2007 年度，公司在招标项目中入围，因此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

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保证，公司的反担保行为成立，向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

民币 1,000 万元银行履约保函。 

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信息）——根据 2007 年 8 月 15 日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所生产的税控收款机产品为了参加长春市金融税控收款机

供应商资格招标项目，根据招标方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项目的延续性，希望拟入围的企业

必须与拟入围的另一家同类企业签订履约保证互保合同，保证一旦一方在退出招标方税控收

款机产品市场后承担其在售后服务问题、经济纠纷及违法行为方面所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为此，公司与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标履约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经北京市公

证处出具文号（2007）京证经字第 13286 号公证书公证），并互为担保。2007 年度，公司

在招标项目中入围，因此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保证，公司的

反担保行为成立，向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银行履约保函。 

3、根据2013年5月22日至3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

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根据2015年

3月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将担保总额度提高到80,000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均已履行完毕。 

基于独立立场，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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